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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20年省级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我区省级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2019年曲江区省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（教师教育振兴行动）绩效自评工作汇报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区教师发展中心工作职责
1.承担在职教师、校园长培训。
2.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及成果推广。
3.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。
4.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。
5.提供教育决策服务。
（二）资金安排情况
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19年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（教师教育振兴行动-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建设）的通知》（韶财教〔2019〕87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我区的省补资金600万元，主要用于区级教师发展中心的项目建设。
二、绩效指标分析
    对照《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》的各项指标，自查自评：论证充分性4分、完整性2分、合理性2分、可衡量性2分、制度完整性1分、计划安排合理性1分、资金到位率3分、资金到位及时性2分、资金分配合理性3分、资金支出率6分、支出规范性6分、程序规范性4分、监管有效性4分、预算控制3分、成本节约（成本指标）2分、（任务完成率、目标定位）25分、（个性指标）25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5分。
三、 综合评价结论
总体自评100分。
四、 主要绩效
1.2019年，根据《韶关市曲江机构改革方案》韶关市曲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调整区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》（韶曲机编〔2019〕35号）精神，我区正式成立韶关市曲江区教师发展中心，属于区教育局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副科级。
2.2019年，我区正式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建设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区发改、财政部门已批复，工程项目已进行招投标并进入项目施工建设阶段。
五、存在问题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资金投入大，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，资金来源由省专项资金补助600万元，剩余资金需区财政统筹，目前区财政收入减少，对地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。
六、相关建议	
加大省级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力度，提高向粤北欠发达地区倾斜补助的比例，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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